
附件2

著作权确认书

广东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筹（组）委会：

本应征人（单位）按照《广东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会徽、会歌、吉祥物征集公告》（简称“征集公告”）提交广东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会徽、会歌、吉祥物应征作品，表明本应征人（单位）同意并接受《征集公告》的全部内容与要求。

本应征人（单位）确认应征作品系“筹（组）委会”委托创作的作品，应征作品一旦入围及获奖，其著作权归广东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筹（组）委会所有，本应征人（单位）不享有著作权。

本应征人（单位）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侵犯贵委依法享有的著作权，未经贵委书面同意，无权使用、发表、发布或修改等，也无权再授予其他组织或个人使用、发布或者发表。

特此确认。

             应征人/单位（签名/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